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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江汶庭

電話：05-5522087

傳真：5345640

電子信箱：ylhg10125@mail.yunl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斗六市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01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民行二字第10921009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376490000A_1092100964A00_ATTCH1.pdf、376490000A_1092100964A00_ATTCH2.

pdf、376490000A_1092100964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為因應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擴大，請貴所

加強對具感染風險民眾進行追蹤管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09年1月

26日肺中指字第10937000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鑒於中國大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擴大，以致境外

移入個案造成國內感染及後續傳播的風險大幅提高，請貴

所依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(附件1)」加強中港澳

入境旅客之追蹤管理：無症狀，且有中國大陸湖北省(含武

漢市)旅遊史之旅客，由入境國際及小三通港埠檢疫人員開

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感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

(附件2)」送交旅客，後續由村（里）長或村（里）幹事進

行健康關懷14天，每日撥打電話詢問健康狀況並記錄，經

由民政體系管道回報。

三、請貴所配合加強旨揭追蹤管理措施，若有不遵守居家隔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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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居家檢疫規定，逕自外出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者，應依

「傳染病防治法」予以裁罰，並強制安置於指定場所。

四、另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之相關防疫措施將隨時依防疫

需求更新並公布於疾管署全球資訊網(http://www.cdc.

gov.tw)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本府民政處、雲林縣衛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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